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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案件於行政執行上送達之研究 

                                                                                   李俊慶 

一、 概說：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自民國（以下同）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已原由各地方法院的財務法庭，移歸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為強制執行。在許多配套法令陸續修正的同時，我們發現行政程序法（九十

年一月一日公佈施行）與相關稅捐法規，在許多方面仍有相當的出入，尤其對文書的送達，甚至有不同的規定，

致使實務運作上，產生許多問題。藉由本文的探討，希望能釐清一些不同的地方，使相關人員爾後為相關行政行

為時能有所參考。而任何行政文書皆須經合法送達始生效力，許多義務人藉由法律漏洞規避送達，造成無法課征

稅捐，影響稅賦公平，本文亦就實務上常見送達案例加以分析，期使對相關人員有所助益。 

二、 稅務案件與行政執行案件有關送達之不同： 

為了便於說明，我們先暫且把案件如此區分：依稅捐法規開單處分，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前，稱為「

稅捐案件」；稅捐案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分案後，稱為「行政執行案件」。行政程序法第第三條第一項：行

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行政程序法於第六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對於送

達有明確且詳細規定，但因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對稅捐文書送達亦有規定，財政部實務上咸認稅捐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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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為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的特別規定，為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的「法

律另有規定」，故稅捐文書之送達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在九十年一月一日（行政程序法公

布施行）前依稅捐稽徵法第一條及公文程式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文書送達之規定；於九十

年一月一日以後，基於「相同法理」，有關稅捐稽徵文書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應得依稅捐稽徵

法第一條及行政程序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受送達處所之

接收郵件人員【註一】。至於為送達遭拒絕收領時，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既已另訂有寄存送達規定，且該寄

存送達規定之內容與行政程序法第七十四條寄存送達規定不同，尚不得再援引行政程序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及第

七十四條規定辦理送達【註二】。其他部分得否補充適用行政程序法，實務上態度仍屬不明。但若依財政部賦稅

署部賦稅署九十年三月十二日台財稅字第０九００００八九九四號函說明二內容視之，應可認持肯定見解， 

關於行政執行案件之送達，行政執行法本文對此並未規定，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三十

條之一，關於送達之規定應準用民事訴訟法。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認為行政執行有關送達部分應適用行政程序法

【註三】。因而行政執行案件相關文書係依行政程序法為送達，與稅捐案件不同。而稅捐案件與行政執行案件事實

上是「一體兩面」的「同一案件」，但兩者送達所適用的法律卻不同。實務上也因而產生於稅捐案件階段依行政程

序法送達，於行政執行階段變成送達不合法；行政執行階段能使用的送達方法，稅捐案件階段卻不能使用的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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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案例一；假設某甲應受送達補繳稅款通知書一份，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新竹縣分局以郵寄方式送達，郵

差兩次登門送達甲家皆無人應門，郵差遂於甲家門首黏貼通知書，將該文書寄存村里長辦公室，作寄存送達。試

問該送達合法否？ 

補稅通知書，係屬稅捐文書，應依稅捐稽徵法為送達。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須「應受送達人

拒絕收受」使得為寄存送達，甲應受送達處所只是「無人應門」，與該規定不符，不得為寄存送達，此送達不能謂

合法。 

案例二：如承案例一事實，若甲拒收該文書，郵差將該文書寄存於郵局為寄存送達，合法否？ 

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寄存送達僅得寄存於「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行政程序法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之寄存送達，方得寄存於郵局，因稅捐文書送達適用稅捐稽徵法而非行政程序法，是而本件送達亦

不合法。【註四】 

案例三：若該補稅通知書由甲收受後，逾期拒不繳納而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行政執行處發通知命甲繳

納，該通知交由郵差送達，郵差多次會甲不晤，遂寄存於郵局為寄存送達，甲逾三個月仍未至郵局領取該通知書

，試問該通知送達效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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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經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相關送達程序便須依行政程序法進行，依行政程序法第七十三、七十四條

，應受送達處所不晤應送送達人甲時，該文書得以寄存於郵局為寄存送達。寄存送達文書寄存於寄存處所多久使

發生效力？早期實務上有認為通知黏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始有寄存送達效力【註五】，亦有認為應受送達人實際領

取時發生效力【註六】。新修訂（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自寄存之

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刑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二項。行政訴

訟法第七十三條寄存送達對此並無規定，然該法第八十三條排除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七十四條對此亦無規定，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解釋暨諮詢小組對此亦未有解釋【註七】，是而依行政程序法寄存送達

若應受送達人一直未領取究須寄存多久始有效力，目前未有定論。尤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已將送達排除民事訴訟

法之準用【註八】，是而本問題更係「無解」。拙見以為，僅能依同法第三項，逾三個月期滿退回送達機關（行政

執行處）時，才能認為寄存送達發生效力。故而，是而本例寄存郵局須逾三個月始為合法送達。對行政執行處而

言，此比公示送達還不「划算」【註九】。法務部九十二年七月十日第０九二００二六一０六號函，認為寄存送達

「以寄存之日期為收受送達之日期」，上述問題可能有另一看法。 

三、 實務上常見送達疑義案例分析： 

茲就實務上常見的送達問題，題列研究淺見如下，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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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經營饅頭店，欠繳營業稅，而其戶籍地即為該饅頭店。乙並交代員工，不得收受稅捐機關所送達之

任何文書，郵差多次送達員工皆不願簽收。國稅局欲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寄存當地里長辦公室與警

察機關，皆遭拒絕；試問該如何送達？ 

此種情形下，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與第十九條有關送達之規定，是不能有所謂「留置送達」。若

依行政程序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

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受送達處所，以為送達。村里長因有選票壓力，通常亦不願受理寄存送

達。依拙見，這種情形可行文警察局，要求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行政機關之相互協助，請該警察局

或派出所予以協助為寄存送達。若警察局或派出所拒絕，可再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第四項，行文請

求由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或各縣市政府）決定之，依法上級機關不可能否決請警察局為寄存送達，

該稅單之送達問題應可解決。 

理論上同樣方式亦可對村里長行之，只是村里長辦公室雖得為寄存送達處所【註十】，但村里長僅

是承鄉鎮市長之命辦理相關自治事項之人員【註十一】，村里長辦公室不構成「機關」【註十二】，不應

直接行文於該處請求行政協助，應向鄉鎮市公所為之方符法制。 

（二） 某稅捐機關欲送達稅單於丙，然丙白天家中均無人，稅捐機關於夜間派員親送該稅單於丙，丙亦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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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該送達合法否？ 

於九十年一月一日前之稅捐文書送達，因有民事訴訟法相關送達規定之適用，依郵政機關送達訴

訟文書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二項、第十五條之規定，若交由郵政機關為送達，得利用夜間送達之，題示

情形由稅捐機關人員親自送達，便無該項適用。然應受送達人丙並未拒絕收受，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四十條第一項但書，仍為合法送達。 

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後，稅捐文書有關送達部分若稅捐稽徵法未規定，是否當然適用行政程序法，

，誠如前述，實務有頃向肯定見解的態度。是故，依行政程序法第八十四條，依同法第六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交付郵政機關送達者外，不得於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日沒後為之，但應受送達人不拒

絕收領者，不在此限。是而題示情形因丙未拒絕收領而成合法送達。 

（三） 丁為Ａ商號負責人，Ａ商號欠繳營業稅，但國稅局屢次送達補繳通知書，Ａ商號收發皆推說丁不在，

亦不願收受，國稅局該如何送達？ 

           由於商號與公司不同，商號與負責人實務上認為係同一人格【註十三】，稅單上往往也將應受送達

人記載為「Ａ商號負責人丁」，理論上應對丁送達，因為Ａ並無法人格。只是在此種情形下，Ａ收發人

員可視作丁的受雇人，依法其不得拒絕收受【註十四】。是而若其拒絕收受，可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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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寄存送達。 

（四） 某戊欠繳綜所稅，國稅局發現應受送達處所乃其胞弟（戊弟）住處，其胞弟並表示戊並未住該處，僅

係戶籍設該處，不願收受，該如何？ 

戶籍地，一般推定為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題示情形送達人員可以戶籍於此，推定住居該處為由，

要求應受送達人胞弟以同居人身分受領。若應受送達人確不住居該處，應依戶籍法第二十條辦理遷出

登記，否則依戶籍法第五十三條、五十四條（戊弟視情形有可能構成），應處以罰鍰。 

（五） 稅捐處送達地價稅催繳通知書於某己，由該處大樓管理員簽收，但其僅於送達回證上蓋有某某大樓管

理委員會之章，未簽名亦未加蓋私章，試問該送達合法否？ 

法院實務上見解，此類送達須加蓋簽收人私章或其簽名，始為合法送達。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對

此有不同看法，認為蓋有大樓管理委員會章戳，而大樓管理員未於送達證明書簽章者，不得逕為以送

達不合法而退案【註十五】。拙見以為行政執行署係基於「可得推定收領郵件之自然人」因而從寬認定

，倘若此推定因有反證可推翻（如該大樓管委會章戳早已遺失、送達時間並無值班管理員等），自當不

能認為係合法送達。 

（六） 某庚申請九十一年地價稅複查，經稅捐處複查結果維持原處分，改定九十二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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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繳納期間，但該複查決定書與繳款通知於五月五日始送達於庚，試問該送達合法否？ 

題示情形於實務上常見。由於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繳納稅捐之文書，稅捐稽徵機關

應於該文書所載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因而繳款通知於五月五日始送達於庚，已逾開始繳納期日

，依該項規定送達並不合法，是而本題應認送達不合法。稅捐稽徵法的用意，係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有

充分時間繳款，為對人民權益保障措施值得嘉許。但在許多配套措施未明確前，要貫徹恐有困難；如

實務上曾遇到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之稅單，其「送達日」之認定就有爭議，目前仍無法可循。拙

見以為，寄存送達若於寄存處所寄存超過十日，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三十八條第二項，於第十一日發生送達效力，該日即為送達日；縱事後應受送達人領取該文件，仍應

以寄存後第十一日為送達日。若應受送達人於寄存十日前已領取，則以領取日為送達日【註十六】。 

（七） 若應對Ｂ公司送達之稅單，該公司職員僅於送達回證上蓋Ｂ公司之章而收受，該送達是否合法？ 

本題結論如同案例（五），不再贅述。 

（八） 若由應受送達人之親友收受，且於送達回證上僅簽註「親友代收」，效力為何？ 

本題應視該親友是否為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而定其效力。若該親友與應受送達人為同居關

係，親友收受該文書即為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代收，應為合法送達【註十七】，雖送達回證尚未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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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居人，仍不影響其效力【註十八】。若該親友非為應受送達人之同居人（如僅當時到該處作客），

則該送達不能謂合法。有辨別事理能力，基本上應採「外觀理論」，即送達人由外觀視之即可，特殊情

形（如宣告禁治產），應受送達人事後應負舉證責任證明該親友受禁治產宣告。但有學者認為，禁治產

人僅係無行為能力，不能為有效法律行為，事實行為不受影響，接收郵件為事實行為，應無禁治產之

抗辯。 

（九） 若應受送達人已死亡，其妻以自己名義代為簽收，效力如何？若其子以該應受送達人之章蓋於送達回

證上，效力又如何？ 

應受送達人死亡，權利能力消滅，應受送達主體便已不存在，縱其妻以同居人、繼承人之身份代

收，因主體已不存在，已無所謂「代收問題」，是所謂「皮已不存，毛將焉附？」該送達不合法。其子

以應受送達人之印章加蓋於送達回證上，更是無任何意義。義務人已死亡，依法應查報其繼承人，以

該繼承人為義務人（視個別稅捐而定）重新發單，重為送達，方能發生通知送達之效力。 

四、 結語： 

由上所述，我們發現送達的相關法律並不完備，而許多機關函示並未明確規定準用範圍，甚至畫地自限，排

除許多法漏洞的準用機制，誠為可惜。而公文書的送達，一個國家竟然有好幾套標準，視應受送達文書之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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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其規定，是否真有需要，的確有待斟酌。拙見以為，應盡量使公文書送達，建立一套統一標準，一體適用，判

決書與行政文書本質上不同，但送達方面似乎無區別的必要。而現行規定，套句德國學者 K.Hesse 的話：所謂正

當，不能單從法本身衡斷，應從歷史（已排除歷史上不正確的規範），經過數個世代之法律經驗發展而成法律原則

，以及形成當代及未來的主流思想來認定【註十九】，也是該有反省的空間。 

五、 注釋： 

【註一】財政部賦稅署民國九十年三月十二日台財稅字第０九００００八九九四號函，說明二。 

【註二】財政部賦稅署民國九十年三月十二日台財稅字第０九００００八九九四號函，說明三。 

【註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九十二年四月十日行執三字第０９２６２００３９４號函。 

【註四】同註二。 

【註五】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台抗字第五十九號判例。但該判例因九十二年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修正，於九

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經最高法院九十二年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並於九十二年四月七日由最高

法院依據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以（九二）台資字第○○一七一號公告之，並自

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七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起生效。 

【注六】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抗字第一五一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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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法務部編印之行政程序法解釋及諮詢小組會議記錄（一）、（二）兩冊皆未有相關解釋。 

【註八】同註三。 

【註九】依行政程序法第八十一條，公示送達僅須公告兩個月即生送達效力，寄存送達此舉反須三個月。 

【註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十日台財稅第８６１９０４５０４號函。 

【註十一】相關法令函釋相當多，如法務部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律字第０９２０００３６３３號函。 

【註十二】參考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增訂六版，第一六六頁。 

【註十三】此類實務見解相當多，如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一三八號判例、十八年上字第二二五六號判例、司法

院二十二年院字第九一八號解釋等等。 

【註十四】同註一。 

【註十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暨業務諮詢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記錄。行政執行署的見解，可能係基於該文

書可得推定收受之自然人（從送達時間可推知該當班人員），因而不能認為送達不合法。該次會議並對

多種實務上過去法院認為不合法的八種送達情形，從新認定其法效力。拙見以為多係基於「可推定接

收郵件之自然人」為法理，重寬認定送達效力；但若有反證可推翻該推定，該推定自當不成立，送達

也不該認為合法。如應受送達人為公司，收件人簽章處僅蓋有公司章戳，收領郵件之人未於送達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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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簽章，該次會議仍認係合法送達，因為可推定該接收郵件之人即為保管公司印章之人；若送達當時

保管公司大印之人並未在場，且未將大印交付任何人而有證明者，因無從得知究竟為何人簽收，仍應

認為送達不合法。 

【註十六】此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九十二年四月十日行執三字第０９２６２００３９４號函示見解不同。成文法

的國家，就是會有後法較前法完整的情形，民事訴訟法送達相關規定於九十二年二月修正，相關規定

確實比九十年一月一日公佈之行政程序法完整。立法者鑑於此情形，於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已有

準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在性質不相牴觸的情形下，應可準用民事訴訟法。若以此為觀點，行政執行署

的函示用語上可能不夠精準，文字上應修正為「：：：如送達，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而非現

行「：：：如送達，則適用行政程序法：：：」。 

【註十七】同註一。 

【註十八】行政法院六十一年判字第一五六號判例。 

【註十九】K. Hesse, Grundzu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5 第二十版，第五頁以下

。 


